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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1648169][bookmark: _Toc3359][bookmark: _Toc23451][bookmark: _Toc2094][bookmark: _Toc13097]一、总则
[bookmark: _Toc9468][bookmark: _Toc23874][bookmark: _Toc41648170][bookmark: _Toc3838][bookmark: _Toc20663]（一）编制目的
[bookmark: OLE_LINK26]为有效预防和处置各类森林火灾，进一步提升大鹏新区应对森林火灾的预警和处置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扑救，积极消灭”方针，按照“打早、打小、打了”原则，健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森林火灾处置体系，保证相关应急工作协调、有序和高效进行，最大程度减少森林火灾风险，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1851][bookmark: _Toc25781][bookmark: _Toc41648171][bookmark: _Toc15249][bookmark: _Toc32617]（二）编制依据
在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深圳市大鹏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总体要求基础上，重点依据森林火灾领域相关指导、规范性文件。
表1 专项编制依据
	序号
	专项领域相关指导、规范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订）

	2
	《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1号）

	3
	《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的意见》（2013年）

	4
	[bookmark: OLE_LINK25]《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2017年6月2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5
	[bookmark: OLE_LINK27]《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国办函〔2020〕99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火灾扑救技术规程(LY/T 1679-2006)》

	7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粤办函〔2021〕54号）

	8
	《深圳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2021年版）》

	[bookmark: _Toc41648172][bookmark: _Toc19143]9
	《深圳市应对突发事件军地应急联动机制实施办法》（深应急委办〔2019〕1号）

	[bookmark: _Toc7321]10
	《深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工作规则》
（深森防火指〔2021〕1 号）

	11
	《深圳市处置森林火灾现场指挥官工作指引》
（深森防火〔2021〕23 号）

	12
	《广东省森林火灾“四个一”应急处置机制工作指引》
（粤森防办〔2021〕25号）


[bookmark: _Toc29081][bookmark: _Toc24614]（三）工作原则
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在大鹏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领导下，新区各相关单位按照“分级响应、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基层先行、逐级抬升”的处置模式，完善新区、办事处、社区森林火灾处置组织体系，分级负责相关的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完善新区应急联动协同机制。
以人为本，科学扑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森林火灾发生地区居民、林区游客和扑火人员的生命安全作为最基本的工作原则，以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为扑救森林火灾的主要力量，不得动员残疾人、老人、孕妇、未成年人、智障人员和未经培训的人员参与扑救森林火灾；同时应科学合理地制订应急救援工作方案，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预防为主，常备不懈。要把森林火险的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贯彻落实新区各项防火措施，切实有效地防止森林火情的发生；同时各级各单位协同配合，开展森林防扑火业务宣教培训和应急演练，强化森林防火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保障森林防灭火应急物资的储备，积极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提高新区应急救援能力。
快速反应，协同应对。新区各单位应充分依靠和发挥辖区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和群众力量，建立健全森林防灭火应急联动体系，确保森林火险处置流程紧密衔接，增强森林火险应急协同处置能力，形成快速反应、协同有序、科学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最大程度做到“打早、打小、打了”，实现有火不成灾。
军地联动，统筹协调。根据解放军、武警部队具有规范化建制的特殊性，当需要解放军、武警部队增援新区火灾扑救任务时，须按规定提请军地应急联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审批，按照深圳市军地应急联动工作机制，成立军地联合指挥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充分发挥驻地部队应急能力。
[bookmark: _Toc8994][bookmark: _Toc5746][bookmark: _Toc28644][bookmark: _Toc41648173][bookmark: _Toc24508]（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大鹏新区辖区内发生的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其他类型火灾事故参照《深圳市大鹏新区火灾事故处置预案》执行。
森林火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和《森林火灾成因和森林资源损失调查方法》（LY/T 1846-2009），是指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发生的非控制性燃烧。
[bookmark: _Toc16104][bookmark: _Toc41648174][bookmark: _Toc5134][bookmark: _Toc696][bookmark: _Toc12540]（五）大鹏新区森林火灾风险分析
1.大鹏新区森林概况
大鹏新区2011年12月30日正式揭牌成立，位于深圳东南部，三面环海，东临大亚湾，与惠州接壤，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新界。大鹏新区所占总面积29537.94公顷，森林覆盖率77.58%。
2.火灾风险分析
依据《森林防火条例》和《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标准》（LY/T 1063—2008），大鹏新区划定为Ⅱ级森林火险区，即：森林火灾危险性中等。
（1）风险特征
辖区的森林火灾风险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森林固有条件。大鹏新区森林面积225.1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77.58%，主要植被类型有：常绿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红树林、山顶矮林、灌丛和经济林等。加上多年来对森林的分类经营和封山育林，使林内的乔木、灌木、杂草、蕨类、苔藓、枯枝落叶等可燃物大量积累，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危险性加大。大鹏新区林地分布主要以连片为主，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极易扩展为较大、重大及以上森林火灾。
二是气候因素。大鹏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由于深受季风的影响，夏季盛行偏东南风，时有季风低压、热带气旋光顾，高温多雨；其余季节盛行东北季风，天气较为干燥，年平均气温在22℃左右，极易引发森林火灾。近年来大鹏半岛地区高温、干旱天气增多，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居高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
三是能源设施。新区辖区内高风险能源设施众多，包括油库、气库、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LNG接收站、电厂、LNG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高压走廊等。这些设施一般布局在山区地段，依山而建，各类管线纵横于林中植被覆盖较高，储存及传输介质为成品油、天然气等，均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物质，一旦发生事故极易扩展引发森林火灾。
四是人为因素。大鹏新区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近年来日益成为外来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仅2020年“十一”黄金周就接待游客55.81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林中游览，造成人为活动频繁，户外生火、野炊、携带自热小火锅等现场普遍存在。此外，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节假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祭祖扫墓、炼山造林、烧果园草、搞副业等野外生产、生活、民俗用火增多，森林火灾隐患剧增，山上草木干枯，稍有不慎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2）后果分析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不仅严重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而且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产生极大的危害，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具体表现为：烧毁林木、烧毁林下植物资源，导致林木资源遭到损失，国家地质森林公园破坏，危害野生动物、使江海水质下降、引起空气污染，导致新区旅游业受到损失。
同时，由于新区存在大型油气库、高压走廊、大型电厂、输油管道等能源设施，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可能导致邻近能源设施发生次生火灾、爆炸等事故，严重威胁周边居民区安全，甚至将影响全市成品油、燃气、电力等能源供应。
3.应急资源
[bookmark: OLE_LINK37]目前新区有专业森林消防队伍4支，半专业队伍21支；生物防火林带总长度284.503公里；登山口49个，消防蓄水池62个，蓄水桶共120个；水库24个。
[bookmark: _Toc20733][bookmark: _Toc16483][bookmark: _Toc27751][bookmark: _Toc41648175][bookmark: _Toc24735]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在大鹏新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区应急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协调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新区应急管理局，承担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日常工作。
[bookmark: _Toc41648176][bookmark: _Toc19386][bookmark: _Toc11055][bookmark: _Toc19965][bookmark: _Toc22063]（一）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执行总指挥兼现场指挥官、现场专业指挥官、专家组以及相关成员单位组成。
总指挥：由新区管委会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新区领导担任，负责全面主持新区森林火灾防御准备和抢险救灾工作。
副总指挥：由新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局长、大鹏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担任，负责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协调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协助总指挥开展工作。
执行总指挥兼现场指挥官：由新区应急管理局分管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局领导担任，履行现场决策、指挥、调度等职责。根据专业指挥官和专家组的意见建议，结合火场条件，统筹各功能组、职能部门，调配应急资源和救援队伍开展火灾扑救工作。执行总指挥到达现场前，由最先带领本级处置力量到达现场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临时履行现场指挥官职责。
[bookmark: OLE_LINK17]现场专业指挥官：现场指挥部须配置1至2名有丰富森林火灾处置经验的专业指挥官，由现场指挥官任命，原则上由专业森林消防救援队伍负责同志担任。专业指挥官负责组织火场勘查，根据森林火灾情况进行火场分析、救援力量分配和扑火战术安排，拟定扑火方案报指挥官审定决策。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现场各支扑火队伍参与火灾处置，明确扑火纪律和安全要求。根据现场处置需要向现场指挥官提出资源需求和其他专业意见建议。
当现场指挥部发生现场指挥人员确立、变更时，应当立即报告后方总指挥部，并通知现场各工作组与其他参与现场处置的单位、队伍，建立现场指挥体系，统一指挥核心，避免各自为战。现场指挥官工作职责参考《深圳市处置森林火灾现场指挥官工作指引》中明确的应急响应各阶段（抵达现场前、抵达现场后、火灾扑灭后）现场指挥官工作内容执行。
现场指挥部选址，应考虑以下五个因素：一是距离火场近，便于指挥和及时了解掌握火情变化；二是位置空旷，便于集结和调动扑火队伍；三是便于应急通信保障；四是相对安全，易于避险；五是附近有明显标志，便于识别。
1.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职责
（1）负责统一组织领导、指挥协调新区森林火灾的防范和扑救工作，按要求组织建立现场指挥机构；
（2）贯彻执行国家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方针、政策，监督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实施；
（3）制定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4）掌握火情动态，分析火势，制定扑救方案和火场留守方案，组织指挥扑救森林火灾；
（5）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培训和教育活动；
（6）组建专家库，组织森林防火科学研究，抽调专家成立专家组为应急处置提供决策建议、技术支持与咨询；
（7）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森林火灾案件；
（8）进行森林火灾统计，建立火灾档案。
2.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指导新区森林防灭火工作；
（2）完成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3）依托森林防火电子地图等科技手段，定期收集更新林区“三边”（林边、山边、村边）人口、可燃物、危险源等基础信息；
[bookmark: OLE_LINK7]（4）组织新区水务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单位研究制定水库取水平台和直升机临时停机坪的建设维护方案，调研选址空中取水点位置。以台账形式管理直升机停机坪与空中取水点，定期更新可用状态；
（5）加强与周边辖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联系，获取消防车、直升机取水点位置信息，加强森林防火合作，建立火灾应急联动、消防水源互备互用等机制。
3.后方总指挥部职责
（1）承担信息报送，负责收集报送扑救全过程有关信息，传达上级和领导指示批示；
（2）负责做好与前线指挥部统筹协调联动，提供物资、医疗、人员保障等工作；
（3）配合前线指挥部协调调派解放军、武警、公安及民兵、消防和社会救援力量参与火灾扑救工作；
（4）提请省森防指调派森林航空消防飞机和相邻市、县（市、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增援。视情况及时启动与相邻辖区的应急联动、水源互用机制；
（5）协调现场指挥部了解掌握火场周边1公里、5公里范围内重要设施、村庄、道路、水源等情况，实时跟进、转发火场气象条件监测预报；
（6）根据火场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
（7）承担指挥部对外发布信息的职责，视情况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媒体开展报道，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8）实时与前线指挥部进行视频会商、分析研判，及时将前线指挥部制订的扑火方案，队伍扑火动态报告上级森防指办公室。
[bookmark: _Toc3817][bookmark: _Toc41648177][bookmark: _Toc19851][bookmark: _Toc4198][bookmark: _Toc4050]（二）应急功能组
[bookmark: _GoBack]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下设若干应急功能组，各应急功能组分别由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定的牵头单位统筹组织，具体实施防灭火工作任务。各功能组牵头单位应在接报后指定时间内到达现场指挥部报到并组织成立功能组。
1.综合协调组
[bookmark: OLE_LINK21]由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新区综合办公室协助配合。指导现场指挥部开设，优化区域。负责指挥官、成员单位和应急救援队伍的人员签到，现场指挥部工作证件和工作服发放回收。负责森林火灾的信息收集、分析、报告，指挥协调各相关单位参与新区森林火灾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向相关成员单位收集潜在重要承灾体的基础面信息，包括附近人员、楼宇建筑、危化品企业、高压电网、油气管线信息等。负责建立后方总指挥部与现场指挥部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安排专人向后方总指挥部报送现场处置情况，确保应急状态下信息及时高效准确上传下达。根据需要向现场指挥部和上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提供合适的直升机停机坪坐标信息。
2.抢险救援组
[bookmark: OLE_LINK18]由专业指挥官牵头，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各办事处，以及新区水、电、油、气、汛等生命线工程保障单位协助配合。利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全面掌握火灾发展态势，在地形图上绘制火场要素，主要包含火场位置坐标、火势发展方向、附近水源位置、林区道路、扑火力量分布、火场周边重要设施等，拟定扑火方案供指挥部决策。根据扑火方案组织开展森林火灾扑救，有效控制林火蔓延；开展危险区域内人员搜救，防止伤亡发生；抢救国家重要财产，采取措施保护重要经济、社会、自然目标不受林火威胁等。
3.医疗防疫组
由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牵头，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大鹏管理局以及新区其他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协助配合。承担抢救、转运、医治伤病员，以及灾后卫生防疫等任务。
4.安置救助组
由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各办事处协助配合。组织事发林地周边受威胁群众有序疏散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必要时启动应急避难场所，承担受灾群众避险安置救助等任务。
5.治安保卫组
由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牵头，各办事处协助配合。承担事发林地周边现场治安秩序维护、警戒保护、净空保护等任务，禁止无关人员、车辆、设备进入事发林区。
6.交通保障组
由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牵头，大鹏交警大队、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各办事处协助配合。承担抢险救援人员、受伤人员、应急物资的运输保障，负责现场指挥部和事发林地内部及周边的道路的交通管制与秩序维护等任务。
7.水源保障组
由新区水务局牵头，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各办事处协助配合。根据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要求，向现场指挥部提供最近的水库取水平台位置信息。应急处置阶段，协助各类消防救援队伍前往取水。协调、指导、督促供水企业提供市政供水支持，提高林区现场消防给水设施水压，协助新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主管部门做好水源供应保障。
8.后勤保障组
由事发地办事处牵头，新区应急管理局、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协助配合。做好处置森林火灾现场指挥部及参与扑火人员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包括食品、饮用水、防寒衣物、移动厕所等。
9.宣传报道组
由新区综合办公室牵头，新区应急管理局协助配合。实时掌握火灾现场处置情况，起草新闻稿件，承担森林火灾的新闻发布和应对现场记者采访等工作。同时掌握分析网络舆情、开展舆论引导、舆情监测及应对等任务。
[bookmark: _Toc30607][bookmark: _Toc5072][bookmark: _Toc4325][bookmark: _Toc41648178][bookmark: _Toc19200][bookmark: OLE_LINK20]（三）各成员单位职责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新区应急管理局、新区综合办公室、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新区住房和建设局、新区水务局、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大鹏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新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新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大鹏交警大队、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大鹏供电局、各办事处等。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下述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森林火灾防治与扑救处置工作。参与火灾现场处置的成员单位在到达现场后应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加入现场应急通讯网。
1.新区应急管理局
（1）负责森林火灾扑救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2）负责开展森林火灾综合风险与应急能力评估工作，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共同指导协调新区森林火灾防治工作；
（3）统筹新区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建设；
（4）及时接收并传达市气象局森林火险预警信息、火灾现场气象要素信息和未来气象预测;
（5）组织安置受灾群众，承担救灾捐赠管理工作，按权限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6）通知危化品企业组织力量在背山靠前驻防，进行增湿作业，并安排队伍力量准备开辟隔离带;
（7）组织开展灾情统计、核查、损失评估等灾害救助需求分析工作；
（8）组织开展森林火灾的事后调查评估，协助查处森林火灾案件； 
[bookmark: OLE_LINK13]（9）启动Ⅲ级响应后，在后方设置后方总指挥部；
（10）启动Ⅲ级响应后，在前方开设现场指挥部或入驻已搭设完成的现场指挥部。现场牵头组织相关单位成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和安置救助组，任组长;
（11）安排专人登记现场到达人员、成员单位和救援队伍信息。安排专人在现场指挥部收集汇总现场信息，形成现场处置简报，定时向后方总指挥部报送，并向现场指挥部传达总指挥部指示;
（12）安排专人在后方指挥部（指挥中心）备勤，负责与现场指挥部进行信息对接，优先安排熟悉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人员;
（13）承担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4）完成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OLE_LINK14]2.新区综合办公室
（1）遵循统一口径发布原则，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提出新闻发布工作意见，指导应急指挥机构有序开展新闻发布、现场媒体记者应对等工作；
（2）负责指导协调新区各单位做好森林火情相关舆情监测分析和舆论引导工作；
（3）指导应急指挥机构视情召开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
（4）现场组织相关单位成立宣传报道组，任组长；
（5）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
（1）负责教育、引导、宣传公民文明祭扫，指导各办事处加强做好烈士陵园、公益性墓园、宗教及民间信仰场所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火源管理工作；
（2）负责组织民兵、协调驻新区部队协助参与森林火灾扑救；
（3）配合灾害事件中涉及港澳台同胞、侨胞、民族宗教事务的信息核实与协调处置；
（4）协助与市殡仪馆联系做好森林火灾中遇难人员遗体处理；
（5）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4.新区发展和财政局
（1）结合新区财力状况和森林火灾应急工作实际需要，按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对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增强森林防火能力所需经费给予必要保障；
（2）对于突发森林火情，所需处置及善后经费纳入新区突发事件应急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3）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5.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
（1）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特别是临近林区的学校开展森林防火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2）制定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行动方案，组织实施森林火灾等突发事件医疗救援准备和响应工作；
（3）指挥、协调新区医疗机构开展现场急救、伤员转运和院内救治，根据需要组织卫生防疫机构开展疾病防控工作；
（4）做好森林火场紧急药品支援；
（5）现场组织相关单位成立医疗防疫组，任组长；
（6）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6.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
（1）协调各通信运营商做好森林火灾扑救所需的通信保障工作；
（2）掌握新区高压走廊分布情况，协调、指导、督促供电部门做好森林火灾扑救所需的电力保障工作；
（3）协调加油站对手续完备的救援车辆、设备等给予优先加油；
（4）协调督促各通信运营商做好辖区内林区(缘)通信设施(备)的防火措施，并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5）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7.新区住房和建设局
[bookmark: OLE_LINK12]（1）加强燃气行业和燃气工程建设安全监管，包括燃气储备库（LNG、LPG）、长输天然气管道、城市燃气管道，协调、指导、督促燃气企业森林火灾防范工作；
（2）向现场指挥部提供山火现场附近燃气储备库（LNG、LPG）、长输天然气管道、城市燃气管道线路图，共同研判次生灾害风险，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8.新区水务局
（1）在已建立消防取水平台的水库建立日常消防水源保障台账，例行记录取水点（水库）信息，包括：水库当前蓄水量、取水点（水库）责任人联络方式。协助新区森防办记录消防车水库取水位置坐标、直升机空中取水位置坐标；
（2）配合新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主管部门在新区水库设置消防取水平台，协调、指导、督促供水企业提供市政供水支持，提高林区现场消防给水设施水压，协助新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主管部门做好水源供应保障；
（3）现场组织相关单位成立水源保障组，任组长；
（4）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9.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协调、督促旅游A级景区（包含平安景区）经营管理单位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配备防灭火设备设施，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和应急准备工作；
（2）针对位于林区的旅游A级景区（包含平安景区），督促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对进入林区的导游、游客等人员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3）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0.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督促、指导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有林公园管理单位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和先期处置；
（2）负责所属公园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火宣传工作；
（3）森林火灾发生后，协调、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在监管范围内的危险地带或危险建筑物附近组织警戒，疏散、转移该危险地区的人员；
（4）根据山火处置需要或指挥部指令，调派环卫洒水车到指定位置增援；
（5）协调有关单位对管辖范围内受森林火灾影响的环卫路面作业设施、城市照明设施、绿化养护设施等市政设施场所进行抢险、抢修；
（6）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OLE_LINK23]11.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
（1）负责编制新区森林防火规划、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
[bookmark: OLE_LINK24]（2）指导林区管理单位开展森林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火情先期处置等工作；
（3）提供含林区山地、林地相关信息的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地图（1:1000）及重要设施地图资料，为组织森林火灾扑救提供决策参考；
（4）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2.市生态环境局大鹏管理局
（1）负责森林火灾影响区域的环境监测，处置火灾引起的次生环境事件；
（2）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3.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
（1）负责协调、指导、督促公路管养单位及时清理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森林火灾隐患；
（2）发生森林火情时，制定实施抢险救灾交通保障行动方案，组织协调各种交通运力，保障运输灭火应急物资、灭火救援人员、疏散受灾群众；
（3）现场组织相关单位成立交通保障组，任组长；
（4）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4.新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1）协助火场视频监控和网络建设单位确保视频监控网络信号畅通；
（2）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5.新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负责做好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会议、物资供应和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2）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6.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
（1）坚持预防为主、指导支持办事处执法队依法处置林地、山林各类违法用火行为；
（2）发生森林火情后，立即调查取证，开展森林火灾案件的调查、侦破和处罚；
（3）做好火场周边治安保卫、秩序维护工作，明确警力集结、治安防控、执勤方式以及行动措施等，同时配置预备力量，保证随时增加警力，控制减少人员伤亡，保障救灾现场稳定有序；
（4）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指挥受灾群众疏散、撤退；
[bookmark: OLE_LINK8]（5）负责掌握现场救援无人机动态，驱离现场无关或身份不明无人机，及时通知救援无人机返航或避开直升机航线，配备无人机反制系统，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对无人机进行驱离，保护森林消防直升机作业净空安全；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6）现场组织相关单位成立治安保卫组，任组长；
（7）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7.大鹏交警大队
（1）负责做好森林火场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与秩序维护，保障灭火救援队伍、灭火应急物资、群众转移路线畅通，保障运输抢险队伍和物资车辆优先、快速通行；
（2）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8.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
（1）参与搜索营救遇险人员，转移、疏散被困群众；
（2）平时配备进入森林火灾现场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根据火场需要及时调配调整个人防护装备，适应森林火场支援实际需要；
（3）负责为前线森林消防队伍提供消防用水、水带补给和消防救援车辆、装备支援保障，协助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参与具体灭火救援工作；
（4）组织消防力量在火场周边居民点和重要设施附近做好防火戒备，在消防水能到达的范围内开展灭火救援；
（5）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9.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做好所管辖区域内林地、山林的森林火灾预防、配合专业消防队伍开展应急扑救灭火处置。
20.大鹏供电局
（1）负责森林火灾区域范围的电力系统隔离、避免高压线受到干扰，做好公共电力设施的抢险、抢修工作；
（2）向现场指挥部提供输电线路图，根据现场指挥部研判的山火蔓延趋势，及时向市供电局申请线路紧急停电；
（3）为森林火灾扑救提供电力保障，及时恢复火灾区域电力供应；
（4）做好辖区内林区(缘)电力设施(备)的防火措施，并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21.各办事处
（1）负责所辖区域企业、社区、公共场所森林防火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2）负责辖区森林防火巡查、野外火源管理和执法工作；
（3）负责组织开展辖区森林火灾先期处置及Ⅳ级应急响应工作，及时掌握火情，分析火势，并及时向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4）充分发挥属地管理职能，及时提供辖区基础信息，包括潜在受威胁的人员、建筑、危化品企业等；组织火场周边受威胁区域的群众进行疏散转移、避险安置；组织危化品企业靠前驻防，开展增湿作业等措施；协同交警做好指挥部及火场周边地区交通疏导，保障应急车辆通行；
（5）安排专人引导增援力量赶赴火场参与灭火，服从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调动；
（6）负责森林火灾现场指挥部开设运行，研判确定安全区域后，选择便于观察、便于指挥的场所开设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指挥部区域设置，安排专人登记到场人员、成员单位和救援队伍信息；
（7）提供食品、饮水、防寒衣物、夜间照明、移动电源、野外发电设备和其他基本办公设施等后勤保障；
[bookmark: OLE_LINK11]（8）现场组织相关单位成立后勤保障组，任组长；
（9）明火扑灭后，调配足够人员进行火场清理和看守，直到指挥部验收完毕方可分批撤离；
（10）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6123][bookmark: _Toc41648179][bookmark: _Toc29092][bookmark: _Toc26250]（四）应急专家组
[bookmark: OLE_LINK19]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建应急专家组，充分发挥森林消防安全与灭火救援领域专家的智力支持作用，赴现场的专家组成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报告；负责对火场环境、火情发展进行研判，提出扑火建议供扑火指挥组参考；实时关注扑救过程，分析评估扑火措施、扑火效果，对扑火战术方法及时提出补充方案或调整建议。
[bookmark: _Toc22577][bookmark: _Toc14437][bookmark: _Toc973][bookmark: _Toc24890][bookmark: _Toc41648180]三、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29671][bookmark: _Toc24260][bookmark: _Toc9769]（一）预防
[bookmark: _Toc28284][bookmark: _Toc32438]1.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bookmark: _Toc7849][bookmark: OLE_LINK3]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加强对有林单位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督导检查，建立健全新区、办事处和社区三级森林防火护林体系。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建设完善森林火险预警和林火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提高森林防灭火工作智能化水平，为森林火灾前端监测感知建立基础。有林单位和道路管养单位加强对林区道路的建设和维护，保障进入林区主要道路宽度能够通行中型水车。
[bookmark: _Toc27796][bookmark: _Toc18810]2.森林火灾隐患排查。
[bookmark: _Toc23576][bookmark: _Toc12842]持续开展森林火灾风险隐患点排查，建立全区火灾隐患数据库；各有林单位深入开展“五清”（清坟边、清林边、清地边、清隔离带和清旅游景区内可燃物）行动，压实“包山头、守路口、盯重点、签责任、打早小”等措施，严防节日祭祀、露天烧烤、农事用火等引发火灾，并将森林火灾各项预防措施纳入绩效考核。对于清理不及时引发森林火灾的情况，要严肃追责。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各办事处加强督查检查，落实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
[bookmark: _Toc19563][bookmark: _Toc13139]3.林区火源管控。
[bookmark: _Toc16410][bookmark: _Toc23115]有林单位主管部门加强林区火源管控，严格执行森林特别防护期、禁火令（通告），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行为，加强执法力度，运用顶格处罚，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防火宣传“五进”活动力度，多渠道、多形式推广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禁火令及森林违法典型案例，确保森林防火家喻户晓，意识深入人心。
[bookmark: _Toc17791][bookmark: _Toc7158][bookmark: _Toc17735][bookmark: _Toc41648181][bookmark: _Toc13686]（二）信息监测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及各办事处根据国家、省卫星监测系统信息、辖区远程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巡山护林、航空巡护以及群众报警等方式进行森林火情监视，及时发现火灾隐患或着火点。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及各办事处接收到森林火灾火情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核查火情，及时向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告火情信息，并通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办事处组织森林消防中队（护林队），根据各自职责划分，定期进行分片式监测巡查，森林火险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后，应加强巡查力度。
[bookmark: _Toc41648182][bookmark: _Toc32223][bookmark: _Toc1340][bookmark: _Toc16036][bookmark: _Toc9814]（三）火情报告
1.火情报告制度
[bookmark: OLE_LINK15]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依托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值班电话：0755-28333406），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工作制度，负责值班值守、信息综合、上传下达工作。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工作机制。
森林火情信息报告遵循边处置、边核实、边报告的原则，各办事处发现森林火情或着火点后，立即报告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迅速组织核实火情，同时报告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经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相关领导审批后，分别向新区总值班室和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值班电话：0755-28333406；值班传真：0755-28333250。
2.火情报告内容
3.火情报告时限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接报并核实森林火灾信息，经请示指挥部领导后，立即向市总值班室及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原则上一般级别以下的森林火灾由新区掌握和处置，无需上报市总值班室及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但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时，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新区应急管理局）应当立即报告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
（1）超过6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
（2）森林火灾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的；
（3）威胁居民区或者重要设施的；
（4）发生在跨境、跨市交界地区的；
（5）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特殊保护区域的；
（6）受害森林面积预估超过1公顷的；
（7）需要市人民政府组织支援扑救的；
（8）影响较大并可能导致发生其他突发事件的；
（9）涉及敏感信息的；
（10）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形。
[bookmark: _Toc22825][bookmark: _Toc21948][bookmark: _Toc25776][bookmark: _Toc41648183][bookmark: _Toc7398]（四）预警
1.预警级别
根据《森林火险气象等级》（GB/T 36743—2018），森林火险气象等级（FFDR）由低至高分为5个等级，依次为低火险（一级）、较低火险（二级）、较高火险（三级）、高火险（四级）和极高火险（五级）。
根据《森林火险气象预警》（GB/T 31164—2014），森林火险气象预警等级根据森林火险气象等级（FFDR）持续时间由弱到强划分为三个等级，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
2.预警信息接收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FFDR）预报和森林火险气象预警均由市气象局负责发布。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及时接收森林火险气象预警信息，研判新区森林火险及发展趋势，提出进一步工作意见，及时向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告，并通报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3.预警响应
已发布的森林火险气象预警信息，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开展预警响应。
（1）发布黄色预警信息时，新区各办事处、新区应急管理局、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应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森林火险预警变化，加强森林防火巡护、卫星林火监测和瞭望监测，做好预警信息传播和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加强火源管理，落实防火装备、物资等；新区各级森林消防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2）发布橙色预警信息后，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强化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制度，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各林区管理单位、各森林防灭火队伍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巡护、瞭望监测等工作，强化野外火源管理，加强重点登山口、林缘巡查巡护工作，排查林地安全隐患。
（3）发布红色预警信息后，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在橙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预警信息播报频度，做好防火物资调拨准备；新区各级森林消防救援队伍视情况靠前驻防，加强备勤，随时待命做好紧急出动准备。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可根据实际需要，提请新区管委会依法发布禁火令，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行为。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督促各成员单位，加强巡查检查，查处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114][bookmark: _Toc41648184][bookmark: _Toc18207][bookmark: _Toc1481][bookmark: _Toc25592]四、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41648185][bookmark: _Toc15465][bookmark: _Toc16332][bookmark: _Toc16671][bookmark: _Toc2209]（一）先期处置
森林火灾发生后，事发单位、事发林区管理单位、属地办事处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疏散火灾现场周边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研判，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参考处置措施如下：
1.迅速赶赴现场核实火情，开展现场火场周边信息搜集，及时报告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立即组织林区管理单位、办事处森林防灭火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采取措施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3.组织火场附近受威胁的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安置；
4.及时通知火场及周边涉及的核电、油、气、电、讯等设施管理单位，采取防范措施；
5.组织清理火场周边可燃物，防止火势蔓延扩大；
6.根据处置情况成立现场指挥部，为响应升级做好准备；
7.维护现场秩序，防止外来人员进入森林火灾危险区域，同时为新区森林消防队伍等增援力量到场做好准备。
[bookmark: _Toc28824][bookmark: _Toc77][bookmark: _Toc25740][bookmark: _Toc41648186][bookmark: _Toc32103]（二）应急响应启动
1.应急响应分级
根据森林火灾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现场扑救情况等，《深圳市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将森林火灾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4个等级。
2.应急响应实施
（1）当初判火情达到Ⅳ级响应启动条件时，由事发地办事处启动应急响应并负责指挥。事发地办事处在负责处置的同时，及时将森林火灾处置情况向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告，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认为必要时可提级指挥。
（2）当初判火情达到Ⅲ级响应启动条件时，由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用应急响应的建议，经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同意后组织实施，由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并报告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3）启动Ⅱ级、I级响应时，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领导下，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和其他相关应急资源、力量参与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41648187][bookmark: _Toc24361][bookmark: _Toc11919][bookmark: _Toc1718][bookmark: _Toc1693]（三）应急分级响应措施
1.Ⅳ级响应措施
事发办事处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相关单位，在采取先期处置措施的基础上，执行以下响应措施：
（1）事发办事处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开设现场指挥部，组织扑救，同时向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2）立即组织办事处辖区森林消防中队、专职消防中队、民兵应急分队等力量前往现场进行火灾扑救；
（3）及时调配办事处辖区森林火灾救灾物资，包括消防水车、水泵、水枪等，为扑火救援队伍提供应急物资保障；
（4）协调辖区派出所、交警中队在火灾周边开展警戒、道路交通管制，维护现场秩序，做好现场人员疏散、交通引导等工作；
（5）协调辖区医疗机构开展受伤人员医疗救护工作；
（6）协调办事处财政单位立即下拨森林火灾抢险资金，必要时请求新区财政部门下拨，为抢险救灾提供资金保障；
（7）及时将森林火灾事态发展情况上报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当预判在1小时内无法有效控制时，事发办事处立即请求新区森林消防救援队伍赶赴火场支援扑救。
2.Ⅲ级响应措施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在采取Ⅳ响应措施的基础上，执行以下响应措施：
（1）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和市应急管理局，向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发布启动应急响应的指令，组织各单位按各自职责做好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2）新区应急管理局设置后方总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入驻开展指挥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在后方总指挥部参与值班值守；
（3）开设区级现场指挥部，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执行总指挥兼现场指挥官立即赶赴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
（4）指挥调度新区森林消防大队直属中队、其他办事处森林消防中队前往现场扑救，根据需要，指挥协调增派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亚湾特勤大队、其他办事处专职消防中队、民兵应急分队等半专业森林消防力量到场支援；
（5）开展危险区域内人员搜索营救、重要物资抢救（运送）等，最大限度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组织协调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重要设施安全；
（7）协调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大鹏交警大队加强现场警戒保护、治安秩序维护、周边道路交通管制、消防直升机作业范围净空保护；
（8）组织抢救、转运和医治伤员，迅速将受伤人员送就近医院治疗，视情况派出新区医疗救护应急队伍赶赴森林火灾事发地，成立临时医院或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
（9）当火场外围居民点、人员密集区受到森林火灾蔓延威胁时，及时采取有效阻火措施，制定紧急疏散方案，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居民、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0）当森林火灾持续燃烧3小时未能有效控制的，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立即请求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派出专业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
3.Ⅱ级、Ⅰ级响应措施
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后，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领导下开展森林火灾处置工作。在采取Ⅲ响应措施的基础上，执行以下响应措施：
（1）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强化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收集、分析、汇总森林火情，定期上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和市应急管理局，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上报；
（2）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协调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做好现场治安、警戒、交通秩序维护工作，为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应急力量到场处置做好准备；
（3）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定的现场指挥官到场后，新区现场指挥官立刻向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提供森林火灾处置相关资料，做好现场指挥权移交工作；
（4）调派市内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增援，组织新区各级各类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在现场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与市森林消防救援队协同配合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5）组织落实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下达的其他指令。
[bookmark: _Toc21033][bookmark: _Toc30143][bookmark: _Toc10950][bookmark: _Toc41648188][bookmark: _Toc5481]（四）现场指挥
启用应急响应后，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的要求，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采取Ⅳ级应急响应时。
办事处成立现场指挥部，由办事处分管森林防灭火工作或熟悉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的负责同志担任现场指挥官。现场指挥官未确立或未到场时，由最先带领处置力量到达现场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临时履行现场指挥官职责，具体组织、协调办事处应急力量参与森林火灾现场处置工作。在便于观察、便于指挥的安全地带开设办事处现场指挥部。
2.采取Ⅲ级应急响应时。
[bookmark: OLE_LINK22]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设置后方总指挥部，相关总指挥、副总指挥进驻在后方总指挥部开展指挥工作，森防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单位安排相关人员前往指挥中心值班值守。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立现场指挥部，指挥部执行总指挥兼任现场指挥官，具体组织、协调、指挥新区森林火灾现场处置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立即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和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指挥部，建立（整合）现场应急通信机制。相关成员单位和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后应当第一时间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并加入现场应急通信网络，确保统一指挥，避免各自为战。在便于观察、便于指挥的安全地带开设区现场指挥部，并尽可能安排专业应急指挥车辆参加指挥部开设工作。
现场指挥实行现场指挥官制度，现场指挥官有权组织决定现场处置方案、指挥调度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资源。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后，由新区应急管理局分管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局领导担任执行总指挥兼现场指挥官。在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执行总指挥兼现场指挥官到达现场前，由最先带领区级应急处置力量到达现场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临时履行现场指挥官职责；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后，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定的现场指挥官到场后，新区现场指挥官向其移交现场指挥权。
3.采取Ⅰ级、Ⅱ级应急响应时。
区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作为成员单位开展森林防灭火处置工作，并及时上报处置进展。
[bookmark: _Toc41648189][bookmark: _Toc20490][bookmark: _Toc22588][bookmark: _Toc20910][bookmark: _Toc16219]（五）协调联动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建立新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协调联动机制。
1.整合新区各级各类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包括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各办事处森林消防中队、城市消防救援队伍、专职消防队伍、民兵应急分队、护林员、防火巡查员等各方力量，进行统一指挥调度。
2.与新区周边（盐田、坪山、龙岗）森林消防大队、驻新区部队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视情况协调相关力量参与支援新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
3.必要时，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请求支援，与市森林消防专业大队协同开展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41648191][bookmark: _Toc483][bookmark: _Toc14238][bookmark: _Toc7635][bookmark: _Toc19516]（六）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
采取Ⅰ级、Ⅱ级、Ⅲ级应急响应时，由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统一对外发布有关森林火灾信息。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应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开展相关发布工作，及时更新上报辖区森林火灾处置相关信息。
采取Ⅳ级应急响应时，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收集汇总森林火情及应急处置相关信息并起草发布稿件，在新区综合办的指导下，按照及时、准确、客观的要求，由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对外发布森林火灾信息。未经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授权的人员不得对外发布森林火灾相关信息。
有关新闻媒体派记者到火灾现场采访，需征得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批准，记者在采访中要遵守宣传纪律，服从现场指挥，不得妨碍火灾扑救工作。
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由国家、省、市行政机关授权发布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5517][bookmark: _Toc19187][bookmark: _Toc26090][bookmark: _Toc41648192][bookmark: _Toc6144]（七）应急结束
按照分级响应原则，启动Ⅳ级、Ⅲ级应急响应处置森林火灾的，在森林火灾得到有效控制后，由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适时宣布应急结束，后方总指挥部可解除值班值守状态；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处置森林火灾的，由上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同步转发应急结束指令。
[bookmark: _Toc5323][bookmark: _Toc25533][bookmark: _Toc31426][bookmark: _Toc41648193][bookmark: _Toc523]五、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2440][bookmark: _Toc20635][bookmark: _Toc11843][bookmark: _Toc22294][bookmark: _Toc41648194]（一）善后处置
1.火场清理与看守
明火扑灭后，火灾扑救队伍应当对火灾现场进行全面清理。火场有水源的，采用水车、水泵、灭火水枪清理火场；火场无水地段，应用风力灭火机沿火场边缘将可燃物吹向火烧迹地，或用土埋法；非常干旱时段，应往火场内方向刨出2米宽生土隔离带。
同时，属地办事处要根据火场面积安排足够人员看守火场48小时，看守人员应当配备加强背负式水枪、二号打火工具、油锯、灭火器、照明装置、对讲机等装备。待区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分批撤出看守人员。
清理火场组由事发地办事处领导、半专业森林扑火队伍、群众义务扑火队伍等组成。按照“3＋3＋3＋1”标准配置装备，即3名队员使用水枪，3名队员使用二号工具，3名队员使用锄头（铁锹），1名队员使用油锯。每个组的组长由事发地办事处领导干部担任，列出清理火场范围和分组名单。
看守火场组由事发地办事处干部、社区干部、护林员和群众组成。按照火线带每20米1人进行设置。每个组的组长由事发地办事处干部担任，列出看守火场范围和分组名单，落实看守人员责任。
2.火场验收
火场清理完成后，现场指挥人员应亲自沿火场边线检查一圈，大火场应指派专人分段检查，确保全线无明火、无暗火、无烟清理标准。若在高火险时段，火场要经过大风日晒后，确保无余火复燃，才能验收。验收期间若发现复燃须应立即报告指挥部，48小时内未发现复燃且指挥部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撤出看守人员。
3.撤离火场
灭火行动全部结束，现场指挥部可以组织队伍分批有序安全撤离，做好战评总结。为确保不返火，可视情况安排一支机动扑火队伍（1-2个班组）在火场周边值守不少于48小时。
4.核定损失及上报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及时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如实上报，内容：过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成林蓄积量、幼林株数、物资消耗、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情况。
5.其他善后工作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其他森林火灾善后处置工作，包括对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对死亡人员的抚恤、遗属安置，对缺乏自救能力的困难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济等。
[bookmark: _Toc16106][bookmark: _Toc41648195][bookmark: _Toc3677][bookmark: _Toc30671][bookmark: _Toc1729]（二）灾区救助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新区应急管理局、统战和社会建设局、住房和建设局、教育和卫生健康局、新区医疗健康集团、事发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慈善组织开展灾害救助工作，包括妥善处理受灾群众安置和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保证受灾群众不受冻挨饿、情绪稳定，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服务。
[bookmark: _Toc41648196][bookmark: _Toc7589][bookmark: _Toc20810][bookmark: _Toc15932][bookmark: _Toc12483]（三）保险
新区森林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半专业）建立灭火救援人员的人身保险制度，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设适合新区森林防灭火特点的相关险种，确定合理保险费率，并依据合同及时理赔。
[bookmark: _Toc29522][bookmark: _Toc41648197][bookmark: _Toc15436][bookmark: _Toc22735][bookmark: _Toc4872]（四）火案查处
市公安局大鹏分局负责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工作，并指导、督促辖区派出所查处森林火灾案件。调查报告及时提交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18392][bookmark: _Toc7983][bookmark: _Toc1014][bookmark: _Toc41648198][bookmark: _Toc20284]（五）调查评估
扑火工作结束后，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应组织各成员单位，及时开展调查评估，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评估灾害损失，总结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狠抓落实。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根据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要求，及时上报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3329][bookmark: _Toc19838][bookmark: _Toc24746][bookmark: _Toc41648199][bookmark: _Toc1153]（六）恢复重建工作
根据森林火灾受损评估情况，依照林区管辖职责，由相关单位、管理单位对受损森林林地进行复绿和恢复；对其他受损的林地附着物的恢复和重建，由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及程序展开相关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29967][bookmark: _Toc19279][bookmark: _Toc22333][bookmark: _Toc15178][bookmark: _Toc41648200]（七）表彰奖励和惩处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对在处置森林火灾中有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新区纪检监察部门对在处置森林火灾中瞒报、漏报、迟报信息及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41648201][bookmark: _Toc22405][bookmark: _Toc9288][bookmark: _Toc17247][bookmark: _Toc5405]六、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9875][bookmark: _Toc2199][bookmark: _Toc41648202][bookmark: _Toc21813][bookmark: _Toc560]（一）队伍保障
灭火救援队伍坚持“以专为主、专群结合”的原则，以市、新区、办事处森林消防队伍为主，着力提高森林火灾扑救专业能力。在充分发挥森林消防队伍专业优势的同时，也要重视后备扑火力量的装备配置，有效整合驻新区部队、城市消防救援队伍、专职消防队伍、民兵应急分队、护林员、防火巡查员等各方力量，建立起“基层先行、逐级抬升、先行处置”联动机制。与具备相应救援能力的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合作协议，协调、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各种扑火力量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互相支援、积极配合、协同作战。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加强航空护林规划，建设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完善应急救援空域保障机制。
[bookmark: _Toc26171][bookmark: _Toc2981][bookmark: _Toc16235][bookmark: _Toc11148][bookmark: _Toc41648203]（二）资金保障
在新区财政年度预算中设立处置突发事件专项经费，以保证森林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经费。
1.处置森林火灾事件所需财政经费，按新区处置突发事件专项资金拨付渠道予以解决；
2.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适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申请对森林防灭火机具、设备的更新换代所需资金予以保障；结合新区财力状况和森林火灾应急工作实际需要，按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对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增强森林防火能力所需经费给予必要保障。
[bookmark: _Toc10170][bookmark: _Toc22563][bookmark: _Toc9711][bookmark: _Toc31857][bookmark: _Toc41648204]（三）物资装备保障
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各办事处要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其中应当长期储备足够的扑火机具、个人防护装备（体表防护装备、呼吸防护装备、救生装备）、通信器材（对讲机、单兵终端、卫星电话等）、无人机、便携式气象仪、森林消防一张图、应急食品、应急衣物和搭设现场指挥部所需的发电设备、帐篷、显示器、标识、马甲等相关物资和设备，并按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现场指挥部能够迅速搭设并投入使用，保障扑救森林火灾时的物资供应能够持续作战至少72小时。
因森林消防与城市消防救援职责分工不同，装备制式和功能有差异，区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应当为各级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包括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各办事处森林消防中队，配备能满足各队伍协调联动需要的各类装备，例如配备不同口径消防水带的转接装置，确保城市消防能提供有效的供水保障。各级各类城市消防救援力量配备可以适应山林地带的装备，及时调集部署，以保障城市消防队员能够持续向前线输送消防水带等物资装备。
社区、派出所、办事处等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参与先期处置的部门（单位），应当配备充足的灭火器具和个人防护装备，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目的。
现场指挥部应配备以下设施和工具：
（1）火灾发生地地形图3份电子地图（1:1000）（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负责）；
（2）办公用品一批，如显示屏、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纸、笔（红、黑)等（由森防指办公室保障）；
（3）望远镜3部，激光手电筒、强光手电各5支以上（由森防指办公室保障）；
（4）通信联络工具（由森防指办公室保障）；
（5）照明、供电及其他物品（由当地政府保障）。
其他所需物资装备各级森防指挥部参考《深圳市自然灾害类、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现场指挥部设置与运行指引》进行配备。
[bookmark: _Toc23024][bookmark: _Toc1699][bookmark: _Toc24645][bookmark: _Toc2496][bookmark: _Toc41648205]（四）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供油、供电、供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自身应急管理职责，按照“平战结合”原则，应及时组织运送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
[bookmark: _Toc13016][bookmark: _Toc16961][bookmark: _Toc8940][bookmark: _Toc41648206][bookmark: _Toc31392]（五）通信保障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建立森林防火通信网络和火场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配备通信设备和通信指挥车。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利用无人机、公网或专网建立指挥通信网络，发挥社会基础通信设施的作用，通过现代通信技术手段实现音视频传输，为扑火工作提供有力的通信与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41648207][bookmark: _Toc5504][bookmark: _Toc18823][bookmark: _Toc971][bookmark: _Toc5139]（六）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根据扑救森林火灾的需要，保证供应足够数量、功能齐全的交通运输工具，并建立健全有关交通运输单位相应的应急机制及保障措施。有林单位和道路管养单位加强对林区道路的建设和维护，保障进入林区主要道路宽度能够通行中型水车等救援车辆。属地办事处、社区要发挥属地管理职能，及时提供辖区基础信息，协同大鹏交警大队维护现场车辆秩序，启动相关应急响应程序，根据现场指挥部已下达的指令，研判交通情况，制定车辆疏导方案，开设“三区一通道”（控制区、核心区、警戒区、应急通道），调配足量铁骑确保火场及现场指挥部周边交通秩序，建立森林消防车辆优先通行机制，为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
[bookmark: _Toc127][bookmark: _Toc23420][bookmark: _Toc19989][bookmark: _Toc27549][bookmark: _Toc41648208]（七）治安保障
市公安局大鹏分局要制定发生森林火灾时维持火灾区域治安保卫秩序的各项准备方案，包括警力集结、布控方案、执勤方式和行动措施等，同时配备足够的后备力量，保证发生突发事件时能随时增加警力，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市公安局大鹏分局配备无人机反制设备，掌握现场消防救援力量使用的无人机数量和飞手信息，必要时通知救援无人机返航并对林区附近非应急作业相关的民用无人机进行驱离或迫降，确保森林消防直升机作业范围净空。
[bookmark: _Toc41648209][bookmark: _Toc23658][bookmark: _Toc4680][bookmark: _Toc8730][bookmark: _Toc17339]（八）医疗卫生保障
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要明确承担医疗卫生保障的单位，储备足够的技术力量和医药物资，保证在扑救森林火灾时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医治。
[bookmark: _Toc41648210][bookmark: _Toc28512][bookmark: _Toc7979][bookmark: _Toc18565][bookmark: _Toc30224]（九）社会动员保障
在新区范围内深入开展森林防灭火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景区、进公共场所的“五进”活动，采取不同形式进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宣传和动员，使“保护森林、注意防火”成为全社会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做到群防群治，构筑森林防灭火的人民防线。采取Ⅲ级应急响应时，根据森林火灾的危险程度、波及范围、人员伤亡等情况和应对工作需要，新区管委会可以发布社会动员令。
[bookmark: _Toc3492][bookmark: _Toc41648211][bookmark: _Toc32026][bookmark: _Toc25594][bookmark: _Toc16609]（十）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在紧急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新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各办事处有序启用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bookmark: _Toc11092][bookmark: _Toc4889][bookmark: _Toc41648212][bookmark: _Toc31025][bookmark: _Toc10362]（十一）技术储备与保障
市气象部门为扑火工作提供火场气象服务，包括火场天气实况，天气预报，高火险警报、人工增雨等技术保障；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可向林业院校和森林防火科研机构的森林防火专家咨询扑火技术或请求现场指导，为扑火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22106][bookmark: _Toc18721][bookmark: _Toc41648213][bookmark: _Toc19298][bookmark: _Toc9674]七、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3941][bookmark: _Toc8856][bookmark: _Toc10538][bookmark: _Toc41648214][bookmark: _Toc12885]（一）预案管理
新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修订，报新区管委会或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随着应急管理、森林防火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调整、森林火灾风险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应急预案实施后，经评估发现其缺陷和不足，应及时组织修订、更新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41648215][bookmark: _Toc27078][bookmark: _Toc21681][bookmark: _Toc24897][bookmark: _Toc23772]（二）宣传教育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向社会公布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加大开展防火宣传“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景区、进公共场所”活动力度，多渠道、多形式推广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禁火令等规章制度，用森林防火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引导和教育群众；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在进入林区的主要路口和以森林景观为主的风景旅游区，设置醒目的森林防火宣传警示牌；在森林高火险期内，要在火灾多发区设置森林高火险区警示牌，加强对入山人员的防火宣传；加强中小学生的森林防火知识教育，深入基层种养户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真正使森林防火知识家喻户晓，人人自觉遵守。
[bookmark: _Toc26502][bookmark: _Toc41648216][bookmark: _Toc5951][bookmark: _Toc5372][bookmark: _Toc14628]（三）培训演练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每年组织开展1-2次森林防灭火综合业务培训。培训对象为扑火指挥员和扑火队员以及林区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培训科目须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指挥、扑火指挥、扑火技战术、现场指挥部搭建（此项由火灾发生地办事处应急办负责）和安全知识。
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及各办事处要按相关预案进行演练，每年举办1-2次，并对演练结果进行评估，不断提高各级森林消防队伍的实战技能，掌握一整套适合本地区的山火扑救方法，增强扑火救灾和现场指挥能力。
[bookmark: _Toc31455][bookmark: _Toc41558006][bookmark: _Toc25530]八、制定与生效
（一）本预案由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并解释，经新区管委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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